
附件：

广东省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地方志资料年报要求

一、概况资料——企业年生产、销售、经营等主要统计数据。

二、大事记资料——企业对行业有较大影响事件的资料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重大专项工作、活动的开展以及重大工程、项目、设施建设；

（二）重大发明创造、科研成果的公布及获奖（获省级三等奖以上奖项）；

（三）党和国家领导人、著名人士参加的重要活动；

（四）对外及港澳台交流活动。

撰写要求：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（单位）、经过、结果等基本要素齐全。

三、人物资料——企业内对行业有较大贡献和重要影响的人物及事迹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担任本省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副职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；

（二）在学术、科研上卓有成效的人物，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的获得者；

（三）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，模范烈军属、拥军模范；

（四）省属企业事业单位副厅以上负责人。

撰写要求：姓名、性别、籍贯、党派、工作单位、职务（职称）、任职时间、主要事迹与成就、荣誉称号、授予时间、授予单位。

四、文献资料——企业对行业发展具有重要存史价值的文献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专题调研报告；

（二）省级以上媒体专题报道；

（三）影响重大的官方网络资料等资料全文。

报送要求：尽量报送原件，摘录的可采用复印件。

五、图片音像资料——根据报送大事记内容配送适量照片，以工作活动照为宜；

质量要求：图照无广告色彩、无版权争议，不低于800万像素。必须注明照片的时间、地点、主要人物（表面身份和位置）、主要内容，括注拍摄者或供稿人姓名、单位、拍摄时间等。


